关于《汕头市河道堤防管理办法》有效期

即将届满的评估工作报告

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有效期即将届满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工作的通知》（汕府办通〔2021〕27号）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我局对《汕头市河道堤防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组织开展了有效期即将届满前的评估工作，经分析研究，现就有关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文件基本情况

《办法》于2016年6月由我局牵头起草，同年7月以《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河道堤防管理办法的通知》（汕府〔2016〕79号）予以印发。文件的出台目的是为了加强河道和堤防工程管理，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内容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并明确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责任和分工，实现了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各施其职，统筹兼顾的工作格局。

《办法》有效期至2021年7月31日，我局于2021年3月正式启动了《办法》的有效期即将届满前的评估工作和修订工作。

二、评估工作主要内容及结论

（一）成立评估工作专班，形成《办法》评估报告。按评估工作要求，我局成立了专项工作专班，加强对该项工作的指导、协调。工作专班由分管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牵头，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局常年法律顾问为特邀成员，强化评估工作力量，确保修订工作的针对性和系统性，形成了《办法》评估报告。
（二）综合研究分析上位法的修订工作。《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是结合河长制实施背景下，对原《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办法》的完善和修订。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及上位法立法宗旨及内容等的调整，原《汕头市河道堤防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我市现时河道管理的需要。为落实现代河道管理理念，完善现行《办法》，有必要对《汕头市河道堤防管理办法》进行完善和修订。

（三）评估结论。经过分析评估，从整体上看，汕府〔2016〕79号文在实施过程中，市相关职能部门、各区县，能依据文件规定，按照部门职能分工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监督管理，促进了全市河道堤防管理工作，基本实现了文件出台的预期目标。
    1.合法性。文件内容与近年实施的上位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未存在抵触的情况。
    2.合理性。《办法》在设定的行政权力和责任相当，管理对象权利和义务一致，主要制度和各项管理措施合理、恰当，适合我市河道管理及健康发展的需要；所规定的各项制度措施具体可行，具备可操作性。

3.实施效果。《办法》实施五年来，有效地指导和规范了我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工作，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河道和堤防工程管理;二是明确了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三是明确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权限;四是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工作得到推进。

结论：《办法》的有效期即将到期，结合《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实施，该文件有修订并继续实施的必要。
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开展调查研究。在评估报告经市司法局审核及市政府同意后，我局将启动征求意见工作，就《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各区县、相关部门、局相关科室和事业单位意见，并在政府网站公布《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管理对象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

（二）分析研究调查结果。调研工作完成后，我局将及时组织评估工作专班进行研究分析，结合已收集的意见建议，对《办法》（修订稿）的合法性、协调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规范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掌握《办法》（修订稿）预期实施成效，为形成制订说明和政策解读打好基础。

（三）完善修订内容。在延续《办法》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构思修订后主要由六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总则，第二部分是河（湖）长制，第三部分是规划与建设，第四部分是管理与监督，第五部分是保护与利用，第六部分是附则。
   



